




投产使用。 ＂ 的规定。

二、 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 种类

我局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送达后，你陈述申辩表示作为企业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巳深刻认识到了企业上述行为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

及违法行为会带来的严重后果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会加强此方面的学习和管

理， 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， 恳请酌情处理。

我局审议认为，本案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确实，处罚程序合法， 因 

巳按法定最低罚款数额进行告知， 故维持告知处罚金额。

现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＂ 违反本条例

规定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 建

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 由县

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贵任人员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重大

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贵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

民政府批准 ， 贵令关闭。＂ 的规定， 参照适用 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

环境行政处罚栽量规则》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

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（对个人）的规定。经案件审议

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

l、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(¥50000元整）。

三、 行政处罚决定、 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l、 “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＂ 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巳改正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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